关于进一步推进工程建设项目“暗标”

评审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范“暗标”评审工作，提高公共资源交易的公平性，减少评标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4〕21号)，经研究决定，黄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全面推行“暗标”评审，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技术标“暗标”评审原则上适用于在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技术标评标评审中专家有自由裁量权的工程建设项目。    

二、评标方式释义
“暗标”评审方式评标，即在评标环节，对投标人的资格审查结束后，系统自动隐藏所有有效投标人投标文件技术部分的基本信息，评标委员会成员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办法和评标标准，对投标文件“暗标”部分进行评分。
三、招投标文件编制要求
1.采用“暗标”评审方式评标的，代理机构在编制招标文件应采用最新的“暗标”评审范本进行编制。
2.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关于“暗标”评审的相关要求，并对不符合要求的投标文件处理情形作出规定。
3.投标人在制作投标文件时，应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格式要求进行编制。
4.“暗标”评审对投标文件中技术标（暗标）部分不予澄清、说明或者补正。

四、专家评审要求
采用暗标评审的项目，在评审技术标部分时，评标委员会成员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的规定对每一份投标文件进行客观、公正、独立评审。评标委员会应注意把握审慎原则，避免武断、简单化、机械化地处理问题，避免不适当地排除具有竞争潜力的投标人。大力推行技术标暗标制评审智能化，提高评审效率。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4年9月23日    



